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附件十、 

切結書 

依據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班修業要點規定，博士生除通過畢業論文

口試外，還需累積取得畢業成果發表點數 6 點，才算符合畢業條件，

得領取畢業證書。 
 
 
本人              (學號：           )對於上述規定完全了解，若

通過畢業論文口試後，於修業年限內未取得 6 點畢業成果發表點數，

因而未能畢業，本人絶無異議。 
 
此致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班 
         

 

立書人簽名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 期 

   年   月   日 

立書人指導教授 

簽名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  期 

   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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